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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第十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

 

 

 

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十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于

2020 年 8 月 25 日以现场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，会议通知已于 2020 年 8 月

10 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送，现场会议地址为珠海市金湾区创业北路 38 号丽珠工业

园总部大楼 9 楼会议室，本次会议应参会监事 3 人，实际参会监事 3 人，本次会议

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规章、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，经与

会监事认真审议，作出如下决议： 

一、审议通过《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（全文及摘要）》 

经审核，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 2020 年半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相关法

律、行政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规定，半年度报告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地反映了公

司的实际情况，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3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二、审议通过《关于募集资金 2020 年 6 月 30 日止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

报告》 

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，认为公司 2020 年 1-6 月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符合中国证

监会发布的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——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

求》、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和《丽珠

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》的规定，不存在违规情形。《关于

募集资金 2020 年 6 月 30 日止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》真实、准确、完整

地披露了募集资金的存放及使用情况，如实地履行了披露义务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3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

三、审议通过《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暨向全资子公司增资

的议案》 

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，同意将“长效微球技术研发平台建设项目”实施主体由

公司及丽珠集团丽珠制药厂（以下简称“丽珠制药厂”） 变更为公司及其全资子公

司珠海市丽珠微球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丽珠微球公司”）。 

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货币方式向丽珠微球公司增资人民币 20,879.211 万

元，丽珠制药厂以其拥有的微球制剂相关生产性资产（包含其使用募集资金形成的

固定资产）并经合资格评估机构予以评估作价向丽珠微球公司增资 13,919.474 万元，

双方共计向丽珠微球公司增资 34,798.685 万元。本次增资完成后，丽珠微球公司注

册资本将变更为人民币 35,348.685 万元。 

本次增资完成后，“长效微球技术研发平台建设项目”子项目“微球制剂车间”

和“植入剂车间”将由丽珠微球公司实施，并负责完成上述项目尚未完工部分的建

设，同时，除上述认缴出资资产外，丽珠制药厂在实施上述车间建设项目过程中使

用募集资金形成的、本次未作为出资资产的其他资产，未来将以公允价格转让给丽

珠微球公司，以保证上述项目的顺利实施。另外，本公司对长效缓释微球制剂业务

的组织架构、平台合作及人员配置等进行调整，依托丽珠集团研发条件及丽珠微球

公司即将拥有的相关生产车间优势，确保在研项目的顺利实施，积极开展新的研发

项目立项，“长效微球技术研发平台建设项目”将由丽珠集团及丽珠微球公司共同

实施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3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 

 

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

2020 年 8 月 26 日 


